
判決字號 112年憲判字第15號【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受傷請領慰問金案】

原分案號 109年度憲二字第560號

判決日期 112年09月28日

聲請人 石耀琳

案由 聲請人因慰問金事件，認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簡上字第51號判決，所
適用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1條第2項前段及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發給辦法第3條第1項等規定，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憲法。

主文 一、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1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

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者，應發給慰問金。」係國家對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發

生意外所為保障，乃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具體化，尚不生牴觸憲法第18條人

民服公職權保障之問題。基於國家對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其所稱之

「意外」，本不限於單純因外來危險源所致之事故，尚應包含因公務人員本

身之疏忽所致者。中華民國107年6月27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

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本辦法所稱意外，指非由疾病引起

之突發性的外來危險事故。」其中關於「外來危險事故」部分，增加法律所

無之限制，牴觸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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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壹、事實概要及當事人陳述要旨【1】

        聲請人石耀琳（下稱聲請人）原係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北

區分署所屬秘書室書記，於中華民國106年12月6日奉命赴臺北市大安區國有

房屋現場履勘時，因後退轉身時踩空臺階摔跤，致受有右側足部挫傷、右側

第五蹠骨非移位閉鎖性骨折等傷害。聲請人於107年10月間依107年6月27日

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下稱慰問金發給辦

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第6目規定，申請發給受傷慰問金新臺幣1萬元。國產

署北區分署認慰問金發給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所稱意外，如係因當事人疏忽

所致事故，且該事故非屬突發性外來危險引起者，即非屬意外事故，否准其

申請。聲請人不服，提起復審遭駁回後，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經該院108年度簡字第105號判決駁回其訴，上訴復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9年度簡上字第51號判決（下稱確定終局判決）駁回而告確定。聲請人認

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公務人員保障法（下稱保障法）第21條第2項、第3

項，及慰問金發給辦法第2條、第3條等規定，侵害聲請人之財產權，有牴觸

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憲法。【2】

        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保障法第21條第2項（前段）、第3項與同條修正

總說明二，及慰問金發給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與同條立法理由三，均認為

「至於因當事人疏忽或疾病所致事故，且該事故非屬突發性外來危險所引起

者，皆非屬意外事故。」惟查慰問金發給辦法係為落實照護員工權益，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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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保險中，未能保障因執行職務所生傷害之損害，是就傷害之發生情

形，適用上開立法理由，過度限縮要件，侵害聲請人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財

產權，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等語。【3】

貳、受理依據【4】

        按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111年1月4日修正施行（下同）前已繫屬

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該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

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5】

一、受理部分【6】

        查本件聲請人關於保障法第21條第2項前段及慰問金發給辦法第3條第1

項規定部分之聲請，係於109年12月24日繫屬，其受理與否，應依修正施行

前之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決之，經核其聲請與大審法第5

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相符，爰予受理。【7】

二、不受理部分【8】

        聲請人雖主張保障法第21條第3項規定：「前項慰問金發給辦法，由考試

院會同行政院定之。」慰問金發給辦法第2條規定：「本法第3條及第102條

所定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死亡慰問金之發給，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及第3條第2項規定：

「依本辦法發給慰問金者，以其受傷、失能或死亡與執行職務時所發生之意

外，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為限。」違憲等語。惟並未具體敘明該等規定於客

觀上究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核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符，應不受

理。【9】

參、審查標的【10】

一、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1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

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者，應發給慰問金。」（下稱系爭規定一）【11】

二、107年6月27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

3條第1項規定：「本辦法所稱意外，指非由疾病引起之突發性的外來危險事

故。」（下稱系爭規定二）（110年4月16日修正發布為：「本辦法所稱意

外，指非由疾病引起之突發性的外來事故。」不在本件審查範圍。）【12】

肆、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13】

一、公務人員職業安全保障，屬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保障之內涵【14】

        憲法第18條規定人民有服公職之權，旨在保障人民有依法令從事於公

務，暨由此衍生享有之身分保障、俸給與退休金等權利。又公務人員與國家

間之公法上職務關係，國家對公務人員有給予俸給及退休金等保障其生活之

照顧義務，公務人員對國家亦負有執行職務及忠誠等義務（司法院釋字第483

號、第575號、第605號及第658號解釋參照）。又國家對公務人員之照顧義

務，解釋上應不限於俸給及退休金給予，亦應及於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之適

當照顧，俾公務人員得以無後顧之憂，戮力從公。此一適當照顧，為公務人

員之職業安全保障，亦屬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保障之內涵。【15】

        至因執行職務而致傷病之適當照顧義務之具體內容，應由立法者以法律

定之。如以法律授權行政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時，其授權之目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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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範圍應明確，命令之內容並不得牴觸母法或對公務人員之權利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16】

二、慰問金發給辦法之法制沿革【17】

        依關係機關銓敘部110年11月12日以部退五字第1105392229號復司法院

秘書長函（下稱銓敘部復函）略謂：慰問金業務開辦係因82年間鑑於屢有擔

任治安、運鈔、拆除違建及執行取締等工作之公教員工執行職務遭受暴力危

害暨危險意外事故，當時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新制尚未實施，一般公務人員因

公殘廢、退休或死亡者，所領退撫給與有限；又編制外員工尚無退撫法令之

適用，其權益照護更顯不足；導致甚多機關另為執行公務之員工辦理各種意

外保險，進而造成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巨額保險費支出，但理賠率偏低而無法

落實照護員工權益之現象。為符經濟、公平及整體照護之原則，原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現為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經會同有關機關研究結果，認為由各

機關為員工投保意外險，並非最佳途徑，宜改由政府編列預算，對於因公殘

廢或死亡員工個案，以核發慰問金之辦理方式，較符經濟、公平及整體照護

之原則，爰訂定「公教員工因執行職務遭受危險事故致殘廢死亡發給慰問金

實施要點」（下稱慰問金實施要點）為辦理依據等語。【18】

        又行政院及考試院於83年9月7日會銜訂定發布上開慰問金實施要點，針

對公教員工因冒險犯難、執行危險勤務，遭受危險事故，致殘廢或死亡，依

其情事發給慰問金；86年9月25日修正時，更名為「公教員工因執行職務冒

險犯難或執行危險職務致殘廢死亡發給慰問金要點」（於90年7月4日廢

止）。惟鑑於臺北市政府早於80年6月6日以80府人四字第80037788號函訂

定發布「臺北市政府所屬員工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要點」，針對臺北市政府

員工（一）因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二）因公差遇險或罹病、（三）因公差

參加訓練或演習、（四）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及（五）因辦公往返發生意外

等事由而傷亡者，發給慰問金，以安定其生活（同要點第1條及第3條規定參

照）。其發給慰問金之條件，顯較上開行政院及考試院會銜訂定之慰問金實

施要點為優厚，為加強公務人員權益保障，行政院及考試院於90年7月2日另

會銜訂定發布「公教員工因公傷殘死亡慰問金發給辦法」，擴大給付慰問金

之範圍至「因公受傷」。臺北市政府則於92年2月21日以92府人四字第

09202614101號函發布停止適用上開要點。【19】

        嗣保障法於92年5月28日修正公布時，新增第21條第2項前段規定：「公

務人員因公受傷、殘廢或死亡者，應發給慰問金。」及第3項規定：「前項因

公之範圍及慰問金發給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訂定之。」考試院與行政

院於同年12月9日會銜訂定發布「公務人員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並於

93年1月1日施行（另於同年1月27日廢止上開「公教員工因公傷殘死亡慰問

金發給辦法」）。關於慰問金發給之事由，同辦法第3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

「（第1項）本辦法所稱因公受傷、殘廢、死亡，指因下列情事之一，致受

傷、殘廢或死亡者：一、執行職務發生意外。二、公差遇險。三、在辦公場

所發生意外。（第2項）前項第1款所稱執行職務發生意外，指於執行職務

時，發生意外事故；第2款所稱公差遇險，指公務人員經機關學校指派執行一

定之任務而遭遇危險，其時程之計算係自出發以迄完成指派任務返回辦公場

17

18

19

20



所或住（居）所止；第3款所稱在辦公場所發生意外，指在處理公務之場所，

於辦公時間內或指定之工作時間內，因處理公務而發生意外事故。」該辦法

嗣經數度修正，於107年6月27日修正發布時，並更名為「公務人員執行職務

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20】

        依上說明，可認慰問金制度建立之初衷，雖係各機關以自行編列預算替

其所屬員工加保意外保險，並以該保險金來取代各機關所應支付之職災補償

措施，嗣後改為政府編列預算直接給付慰問金之方式，惟不問政府採取何種

方式支付，其均係各機關對於因執行職務致意外失能或死亡之公務人員予以

「照護」，即具職災補償之性質。而此一慰問金發給辦法之規定，即應符合

授權母法即保障法第19條規定關於公務人員職業安全保障之意旨，發給慰問

金之事由，亦須符合系爭規定一之規定。【21】

        綜上所述，慰問金之發給係公務人員因公致受傷、失能或死亡，而對公

務人員或其遺屬之法定給與，為國家照護公務人員義務之一環，其固以慰問

金為名，惟仍具職災補償之性質。【22】

三、系爭規定一所稱之「意外」，本不限於單純因外來危險源所致之事故，

尚不生牴觸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之問題【23】

        按保障法第19條前段規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應予保障。」係

法律明定國家對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安全，負有保障義務之明文規定。而

系爭規定一明定：「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致受傷、失能或死亡

者，應發給慰問金。」則係對於公務人員因執行職務所致受傷、失能或死亡

者，應予補償之明文規定。此由102年7月3日修正公布之職業安全衛生法

（下稱職安法）第1條規定：「為防止職業災害，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特

制定本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其修正之立法理由中，說

明參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精神，確保

「人人享有安全衛生工作環境」之權利，本法保障範圍除「受僱勞工」外，

尚擴及「自營作業者」、職業訓練機構學員等工作者。爰將「保障勞工安全

與健康」修正為「保障工作者安全及健康」，並說明保障法第19條授權訂定

之「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係對於公務人員之安全衛生之特別規

定，應優先適用（立法院第8屆第2會期第1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961號政府提案第13447號，政6頁參照）。是有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之職業

安全保障，係國家保障所有工作者安全及健康法制度之一環，應無疑義。

又，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明定，各機關於公務人員執行職務遭受生

命、身體及健康之侵害後，應採取下列措施：依規定即時辦理核發慰問金；

協助辦理請假、保險、退休、撫卹等事宜；協助轉介專業機構進行心理諮商

輔導或醫療照護，並採取其他必要之措施（該辦法第23條第4款至第7款規定

參照）等情，亦足以證之。【24】

        綜上所述，系爭規定一係國家對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發生意外所為保障，

乃憲法保障人民服公職權之具體化，有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

外……」，基於國家對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其所稱之「意外」，本不限

於單純因外來危險源所致之事故，尚應包含因公務人員本身之疏忽所致者。

是系爭規定一尚不生牴觸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保障之問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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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理由雖指該規定所稱之意外，參酌保險法第131條第

2項規定及其實務運作，指突發性之外來危險事故；當事人疏忽或疾病所致

者，皆非屬意外事故（立法院第9屆第3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549號政府提案第15897號，政000-000頁參照）（註）。亦即將「意外」

限定於有外來危險，惟參酌保險法第131條第2項規定，前項意外傷害，指非

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所致者。其立法初衷或司法實務見解，係為區分

疾病與突發事故之意外傷害，並無將當事人疏忽所造成事故予以排除之意

思。該立法理由之說明容有商榷餘地，惟尚非本判決所得審理之標的，附此

敘明。【26】

四、系爭規定二其中關於「外來危險事故」部分，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牴

觸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27】

        系爭規定一有關「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時，發生意外……」，其所稱之「意

外」，如前所述，既不限於單純因外來危險源所致之事故，尚應包含因公務

人員本身之疏忽所致者。系爭規定二規定：「本辦法所稱意外，指非由疾病

引起之突發性的外來危險事故。」對於「意外」之定義，將「外來危險」作

為突發性外來事故之要件，而限定有外來危險源所致之事故，始可發給慰問

金，排除因公務人員本身之疏忽所致之事故，係增加母法（即系爭規定一）

所無之限制，且與職安法之規範意旨不符，牴觸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之

保障意旨。【28】

        況銓敘部前揭復函亦謂：慰問金發給辦法施行以來，各機關學校迭有建

議放寬對於「意外」要件之認定，且當事人受突發性外力之意外事故時（如

突發之強風），往往難以舉證，各機關學校亦有查證困難之虞。又意外傷害

之發生，除突發性之外來危險事故外，難免有個人疏失之因素在內，相關因

果關係之判斷，甚難釐清。為期落實公務人員之權益照護，爰於110年4月16

日修正發布本辦法，將本辦法第3條第1項所定「意外」之定義，明確排除

「危險」要件之認定，不再限制尚須有外來危險因素介入，亦不因單純個人

疏失即不發給慰問金等語，併此敘明。【29】

伍、結論【30】

        綜上，系爭規定一係國家對公務人員執行職務發生意外所為保障，乃保

障人民服公職權之具體化，尚不生牴觸憲法第18條人民服公職權保障之問

題。基於國家對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其所稱之「意外」，本不限於單

純因外來危險源所致之事故，尚應包含因公務人員本身之疏忽所致者。系爭

規定二其中關於「外來危險事故」部分，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牴觸憲法第

18條人民服公職權之保障意旨。【31】

        又本件聲請人得依法提起再審請求救濟；聲請人所屬機關亦得逕依本判

決意旨撤銷原處分，就聲請人原因案件之原申請為適當之處理。【32】

陸、併此指明部分【33】

        慰問金係公務人員因公致受傷、失能或死亡，而對公務人員或其遺屬之

法定給與，為國家照護公務人員義務之一環，具職災補償之性質，業如上

述。其既屬國家於職業災害發生時，對受害者之法定給付，以慰問金名之，

易予人以其係國家恩給之聯想，或有予以適當正名之必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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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銓敍部100年3月4日部退四字第1003325382號書函略以：「依公務人員

因公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第3條規定，所稱『意外事故』係指突發性之外來事

故，直接導致正執行公務者受傷、殘廢（現為失能）或亡故之事件（本人疏

忽或宿疾所致之結果，皆非意外事故）。……」其中有關「本人疏忽……所致

之結果……非意外事故」之內容，與系爭規定一之立法理由相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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